
数计学院            班级请假单（学院存根）

	请假项目
	□晨点/晨读    □晚自习   □寝室常规   (课程     （请打勾）

	姓   名
	
	学  号
	

	请假日期
	月    日    节（周    ） ——     月    日    节（周    ）

	请假原因
	

	任课老师签名
	
	班主任签名
	

	联系辅导员签名
	
	党委副书记签名
	

	家庭电话
	
	本人联系电话
	

	销假签名
	
	销假时间
	

	备注
	1.离校一天以上者需留下本人手机号和家庭电话，且需在离校前办理相关手续，未能提前办理请假手续者，应向任课老师、班主任、联系辅导员、请假，并在回校后三天内办理补假手续，否则后果自负。

2.销假需及时到学工办212办公室办理，并注明销假详细时间。

3.请假需由班主任、相关任课老师及联系辅导员签字，交至学工办212，并到班级生委/学委处登记。请假七天以上，需由党委副书记签字审批。

4.需向请假时间内涉及课程所有任课老师请假，并由所有任课老师签字，一周及以上请假附上课表，任课老师在所在课区域签字。注：毕业班实习、备考等同学请假请按照前3条执行。



数计学院            班级请假单（本人存根）

	请假项目
	□晨点/晨读    □晚自习   □寝室常规   (课程     （请打勾）

	姓   名
	
	学  号
	

	请假日期
	月    日    节（周    ） ——     月    日    节（周    ）

	请假原因
	

	任课老师签名
	
	班主任签名
	

	联系辅导员签名
	
	党委副书记签名
	

	家庭电话
	
	本人联系电话
	

	销假签名
	
	销假时间
	

	备注
	1.离校一天以上者需留下本人手机号和家庭电话，且需在离校前办理相关手续，未能提前办理请假手续者，应向任课老师、班主任、联系辅导员、请假，并在回校后三天内办理补假手续，否则后果自负。

2.销假需及时到学工办212办公室办理，并注明销假详细时间。

3.请假需由班主任、相关任课老师及联系辅导员签字，交至学工办212，并到班级生委/学委处登记。请假七天以上，需由党委副书记签字审批。

4.需向请假时间内涉及课程所有任课老师请假，并由所有任课老师签字，一周及以上请假附上课表，任课老师在所在课区域签字。注：毕业班实习、备考等同学请假请按照前3条执行。


数计学院学生请假说明

一、请假程序简图




二、注意流程详细说明

个人请假

1、请假必须填写请假单。请假期间若有课程耽误，请假单必须是先所有任课老师签字，再班主任签字，再学工办签字，请假7天以上还需学院副书记签字，否则一律不予请假。（课程请假的主体是任课老师，是否认可请假，以任课老师的意见为主，他拥有最终决定权；学工办只是登记备案审查而已）
2、如果因为老师出差等原因无法及时签字，也要在学工办当场和老师打电话或者短信请假后，才视为老师同意。（如

果无法及时联系到老师，那么可以委托自己信任的同学，请他代替自己向任课老师请假签字，任课老师签字后再拿到

学工办备案登记。）

3、因重症疾病、重大自然灾害以及突发意外等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情形，不在上述1、2条之列，可以事后补假说明。

非属于本条所列举重大疾病和灾难事故的情况，不允许事后补假，任课老师会因此以缺课论处。

4、请假单最迟需离校前1天办理完毕并上交学工办。

二、重要提示：

1、为了落实好学院的请假制度，请班长或者学习委员要来你们自己上的每一门课程老师的姓名和电话，并告知班级

同学，班级同学自己平时也要留心收集这些电话。注意：学院学工办这边是没有其他学院老师电话的

2、学生因请假造成的不在校、不上课、不晨读、不晨点，请假学生最好事先委托一位在校上课的同学给予自己照应，
以便及时处理涉及到自己事务，避免造成自己不必要的损失。

3、这么严格的请假程序不是为了故意为难同学们，一是主要为了保护同学们的人身安全，如果万一同学因私自离校

在外发生了意外，而学校又不清楚同学去向，会延误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同学们的及时救助；二是如果因为不请假而造成了缺课旷课，同学们的学业成绩会受影响，特别是教务改革后，课程的最终成绩由学生的出勤率、平时的作业考试成绩，以及期末成绩3部分共同组成。学生可能会因为无意间的疏忽造成被取消考试资格、重修课程，甚至被处分。学校关于学生考勤纪律的规定参见《学生手册·浙江师范大学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第五章 纪律与考勤》。

沿虚线裁减





1、在浙


1、根据实际情况逐空填写请假条内容，填写完整





1、在浙


4、到本班生活委员处记录备案，若涉及课程请假还需到学习委员处记录备案





1、在浙


2、严格按照任课老师、班主任、年级辅导员、院领导的顺序签字审批





1、在浙


3、将请假单交至学工办212办公室处





1、在浙


5、请假回来后，在学工办办理销假








